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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方科泰医药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众环专字（2017）160043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北京华方科泰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科泰”）《关于 2016年度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一、 管理层对上述说明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 号）的有关规

定，编制《关于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北京科泰管理层的责任。 

 

二、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北京科泰管理层编制的《2016年度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的说明》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

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上述《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

明》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北京科泰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北京科泰管理层编制的《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在所有

重大方面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 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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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北京科泰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了解北京科泰 2016 年度目标资产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徐      毅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     溪 

 

中国·武汉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北京华方科泰医药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 号）的有关规

定， 北京华方科泰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京科泰”）编制了本说明。 

 

一、 公司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北京华方科泰医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其前身为北京市龙华医药公司，2002 年

11月 15日经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批准改制。经历次股权变更及增资后，公司在股权转让

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均为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公司营业执照号码：

110106000507590。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 3 号清华科技园玉泉慧谷 24 号楼 2 层。法定

代表人：何勤。 

2015 年 9 月，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5 年 9 月 24 日，公司已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过户手续。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股东为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营业执照号码：911101081011704397。公司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 3号清华科技园玉泉慧谷 24号楼 2层。法定代表人：赵鑫润。 

公司经营范围：销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医疗器械 III 类、II 类

（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为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年 01

月 18 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二、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甲方向乙方承诺：北京科泰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188.53 万元、2,136.88 万元和 2,826.54 万元。净利润

指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中（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两者孰低）的净利润。如果标的公司在上述

业绩承诺的任一年度未达到业绩目标，甲方应在乙方每年年度审计结束后 30 日内向乙方做出现

金补偿，现金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金额=当年承诺的净利润-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三、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号：众环审字（2017）160038 号），经审计的 2016



 

 

年度北京科泰财务报表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实现 承诺 2016 年度实现 

补偿金额 

（当年承诺的净利润-当年实

际实现的净利润） 

净利润  2,425.12   2,136.88         -288.24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1,743.66   2,136.88          393.22  

 

说明：2015年 12月，公司出于管理平台化、扁平化的运营战略，与控股股东昆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重庆华方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湘西华方制药

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了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子公司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

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浙江华立南湖制药有限公司 70%股权转让给了昆明贝克诺

顿制药有限公司。从 2015年 12月起，本公司已不再将上述三家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此业绩承

诺完成情况的净利润指标是按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本公司时的合并范围口径计算的，即

包含了重庆华方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湘西华方制药有限公司、浙江华立南湖制药有限公司

2016年度的净利润。 

 



 

 

 

 

 

北京华方科泰医药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